
國家報告

荷蘭

1. 誰來提供法律扶助？

(a) 在你們國家中是由誰來提供法律扶助？

在荷蘭，基本上存在雙重的法律扶助體系，這包括第一重：法律服務窗口（the Legal 

Services    Counters），這是法扶的第一線，即是提供基本法律上的建議，讓上門的當事人清

楚地了解其法律問題並給予資訊與建議。如果必要，會將當事人轉交給私人開業律師或是調

解人（mediator），即是法扶第二線的服務。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扶助律師申請。法律服務局

(Legal Aid Board)支付酬金給私人開業律師與調解人，為經濟能力有限的當事人提供服務。酬

金通常是一筆固定的費用，但是較複雜的案件可以例外。就某些範圍來說，工會與消費者保

護團體也會提供法律扶助。

(b) 您所屬的組織是否獲得其他政府機構的授權，經由執行法律扶助業務而整合貴國的法律扶助

資源？

不。

2. 組織

（a）您的組織人力資源如何配置？

（b）貴國法律扶助體系是由政府或私部門資助？體系的組成是集中於中央層級或地區性的？假

     如貴國法律扶助體系是由政府設立的，如何免於政府干預而保持獨立性？

根據歐洲人權憲章（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與荷蘭憲法，每一個荷蘭公民

有權利接近與使用法庭、申請法律建議與代理，並且在經濟能力不足的情形下，接受由國

家資助的法律扶助服務。「法律扶助法」（Legal Aid Act）於 1994 年開始規範法律扶助相關

服務。本法取代了原先一套早在 1956 年就已經建立，提供法律扶助的制度。在司法部的管

轄權底下，法律扶助局對該組織以及法律扶助的行政事務負有完全之責任，這包括找到

合適且足夠數量的法律專家來進行法律扶助業務，同時也監督與控管服務的品質。每年法

律扶助局都會出版上個年度的監察報告。

法律扶助局同時針對法律扶助業務的供需問題提供意見給司法部。由於法律扶助服務是由

司法部所資助，法律扶助局對司法部責信其預算的配置。

3. 財務

（a）貴國法律扶助資金來源？

法律扶助的經費由來自於司法部的國家預算支付。這是一個無數額上限的支付系統，表示 

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法律扶助。

（b）貴國的法律扶助體系是否採納「純公益性質」模式或「回饋金」模式？接受法律扶助者在     



     法院訴訟結束後，是否被要求付還法律扶助支出？

受扶助人要支付法律扶助的部份費用。這一筆費用，雖然一般來說僅占辦案實際總花費的 

一小部分，其用意是在於讓受扶助人更審慎地衡量上法院的利弊得失，阻止受扶助人提出

無聊且不必要的案件，使國家較容易掌控法律扶助體系的支付狀況。

在有些案件中，受扶助人必須支付律師相關費用，這個情況發生在受扶助人的財務狀況因

接受扶助而大幅改善的時候。

（c）法律扶助包含支付法庭訴訟費/申請費及敗訴費用？

（d）如果有支付，法律扶助是否會增加政府預算的負擔？

   法庭費用/遞狀費用由當事人支付。

4. 監督管理

（a）您的組織運作是否受到其他機構的監督管理？

（b）該機構如何監督管理您的組織？

在司法部的管轄權底下，法律扶助局對該組織以及法律扶助的行政事務負有完全之責任， 

這包括找到合適且足夠數量的法律專家來進行法律扶助業務，同時也監督與控管服務的品

質。每年法律扶助局都會出版上個年度的監察報告。

（c）與監理機構相處時遇到什麼困難？

法律扶助局的經費仰賴司法部提供。使用於法律扶助的公共支出逐年增加，為了抑制此一

趨勢，政府已經命令法律扶助支出將每年減少5000萬歐元。

司法部於2008年發動了一項「互動計畫」（interactive project），召集到很多業務與法律扶助

工作或多或少有相關的單位。除了法律扶助局之外，尚有法律服務窗口（Legal Services 

Counters）、司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Judiciary）、保險公司、消費者團體、私人律師、調解

人以及科學家都受邀參與本計畫。這項計畫的參與者，已經提出許多達成改善法律服務體

系以及降低花費等目標的方法。

5. 審核法律扶助的程序與準則

（a）請簡短描述您的組織審核法律扶助的準則。

（b）申請人是否需要通過資力審查？若然，請描述財務資格準則、申請所需文件、申請程序與

     管道、決策時間架構。是否有不需要資力審查的情況？

經參酌申請人的稅務資料以及律師提出其法律問題的本質，法律扶助局決定是否要准予

扶 助。如果批准，法律扶助局核發核准書給該律師，准允上開律師處理此一個案。核准書

上標註清楚受扶助人需要支付的費用，這筆錢的數目是依據其所得收入與其他財務資源

加以衡量。在2009年，每個案件支付的費用介於98歐元到732歐元之間（見表3）。申請人

（包括配偶）收入在內兩人每年收入在33.600歐元以上，或是單身的個人每年所得超過

23,800歐元以上者，是無法獲得扶助的。有些時候受扶助人得以免除負擔這筆個人費用。這



些規定適用於任何被剝奪自由的當事人。

評估申請人的收入水平（由此評估申請人是否符合受扶助資格），採計的標準是申請日

期起算前兩年的收入，這就是所謂的「參考年」（reference year, t-2）。使用兩年前所得資料

的緣由，在於這些是稅務單位能提供的最新資料，而且通常這些資料都正確無誤，因此

具決定性。因此，如在2009年申請核發核准書，2007年的稅務資料會是最重要的。

但以參考年所得做為審查基準的規定並非一成不變。如果申請人在申請年的收入與參考年

相較下顯著減少，申請人可請求更換參考年，而考量申請年的所得。若申請人於參考年的

收入不符合扶助標準，而申請年的收入卻符合，也可以請求更換。如果申請人希望能支付

較少的個人費用，他在申請年的收入必須比參考年減少至少百分之十五。

然而，取得接受法律扶助的資格，不僅要看他的所得，同時還要看他其他的財務狀況（例

如存款），申請人的資產不得超過20,014歐元（扶養18歲以下的子女每名可扣除2.674歐

元）。

（c）假如需要對申請者進行資力審查，那麼會考慮提高財務資格準則，好讓更多人可以符合法 

     律扶助的資格嗎？

因為法律扶助局能夠與稅務機關網路連線，現在已經能夠，並且是比往昔更加正確的，

評估法律扶助制度的範圍，以及更能洞悉受扶助人的經社背景特徵。根據資力狀況，大約

40%的荷蘭人口有接受法律扶助的資格。

使用於法律扶助的公共支出逐年增加。為了抑制此一趨勢，政府已經命令法律扶助支出每

年要減少5000萬歐元。雖然該命令已經下達，但是卻沒有大幅修改扶助標準的計畫，僅提

議對受扶助人必須負擔的費用金額作小幅度調整。

（d）誰來進行法律扶助的審核？如何招募人選？

由法律扶助局雇用的職員評估法律扶助的申請。這些職員通常具有法律背景，在法律扶助

局接受過如何完成職務的訓練。

（e）對於需上法庭訴訟的案件，勝訴機會是否成為申請准駁的考量？

沒錯，案件必須有一些成功的機率。如果申請案件經評估欠缺任何勝訴的機會，申請就不

會通過。

（f）有規定必須是申請者本人才能申請法律扶助嗎？

 由律師代表他的委託人提出申請。

6. 提供服務的模式



（a）法律扶助案件如何分派給律師？由專職律師、簽約的律師或事務所律師提供法律扶助服務？

就規定來看，受扶助得以選擇他所要的律師。在刑事案件或其他申請人非出於其意願而被 

剝奪自由的情況下，其辯護律師就由法律扶助局指派。

  

    當事人到法律扶助窗口尋求服務時，窗口可以決定是否需要把當事人轉介給律師。窗口作轉

介工作是以電子作業，透過一個特別為作這項工作而設計的軟體完成。這一套軟體可以幫助 

窗口的職員平均的轉介當事人給已登記接受轉介的律師。選擇律師的標準包括(1)律師在特定

的日期與時段中是否有時間；(2)律師於案件涉及的法律項目的專業程度；(3)衡量當事人與

律師之間的通勤距離；(4)該名律師在一定時間內已接收了多少轉介個案。

律師與調解人酬金

法律扶助是由私人開業律師與調解人提供的服務。在法律扶助體系下，他們如要承接業務就

必須要在法律扶助局登記在案，以及遵守法律扶助局、荷蘭律師公會（Dutch Bar 

Association）以及司法部聯合規定的服務品質標準。當案件結束時，律師會向法律扶助局寄

出帳單請款。法律扶助局支付酬金不採按時計價，而是依不同案件採行固定費用支付的方式

固定費用的訂定，是以對過去法扶案件的分析為基礎，應相當於律師在處理類似案件平均

要花費的時間。大致說來，2008年的酬金相當於每小時約110歐元（見表12，自2000年以來的

酬金）。

這表示在扶助離婚訴訟案件時，律師的報酬為110歐元的十倍。在1994年律師承接法扶業務

每小時報酬為26歐元。在過去10年間，法律扶助局已經大幅調漲律師酬金，因為律師承接法

扶案件的酬金是相過對低的。法扶律師酬金在過去幾年間已經隨物價指數的調整而提昇。

7. 法律扶助的費用

（a）請比較一下法律扶助律師與私人開業律師的收費？

經快速瀏覽在網站公開的資訊，可以發現律師費用介於70歐元到400歐元之間。不是每一個

律師都會公開他的收費標準，即便律師委員會（Lawyers Board）鼓勵公開相關訊息。法律

扶助局付給扶助律師的費用相當於是每小時約110歐元，採固定費用計付方式。

8. 對特定族群的法律扶助

（a）您的組織受理且提供特定社群（如原住民、外籍勞動者、環境訴訟的原告）的法律扶助服

     務嗎？

原告在提起環境問題的訴訟案件有特別的規定。

9. 服務的範圍和類型

（a）法扶服務是否適用於下列事項：

   （i）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訴訟和國家賠償的聲請嗎？是的。

   （ii）替代性爭議調解？是的。



（b）法律扶助是否提供下列服務？

   （i）法律諮詢的面談或電話服務？是的。

       提供這些服務的程序為何？法律諮詢的申請者須經資力審查嗎？申請者的財務評估如

       何進行？

當事人必須遵守一般規定。對於相對較為容易處理的法律問題，允許私人開業律師收取

三個小時的諮詢費用，當事人依其收入需自行負擔的費用計有39歐元或72歐元兩種費率

（見表2）。當前僅是粗略的估計服務一個個案所需的時間。當事人是否能使用這三小時

的法律諮詢服務，視其前兩年的年度應納稅收入為準（t-2）。這是稅務機關所能取得之

最新與最可靠的所得資料。在法律扶助局有登記在案的律代表當事人向法律扶助局提出

申請。

   （ii）警局偵訊時的協助？

  當前最高法院的決定是每個人在警局接受訊問之前都擁有與律師交談的權利。法律規定 

  青少年（低於18歲者）擁有在訊問時獲得協助的權利。

（c）對外籍人士也提供法律扶助嗎？

     是的，我們對庇護事件亦有提供律師。

10.  創新的法律扶助行動

（a）貴國法律扶助實踐的特色是什麼？

     雙軌體系。

     無支付上限的財務體系。

     固定費用。

     扶助項目包含調解。

     律師與調解人辦理法扶案件需遵守高品質標準。

（b）近幾年來，您的組織提供何種創新的法律扶助行動？

1.於2004年引進調解服務。

2.從2005年開始共設立了30個法律扶助窗口。

3.法律扶助體系於2006年4月開始改革。在這之後，法律扶助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取決於他 

  的年所得以及資產，法律扶助局向市政機構查核申請人的個人資料以及向稅務機關查詢 

  其稅務資料。感謝與稅務機關連線的功能，法律扶助局得以迅速地取得申請人的收入與

  其他財務資料。

4.除了法扶窗口以外，從2007年開始還設了一個名為Rechtwijzer (“通往正義的指南”， 

  www.rechtwijzer.nl）的互動式網路軟體，民眾可以透過這個網站輕易地獲得法律相關資 

  訊，幫助民眾找到解決紛爭的方法。這一項措施是法律扶助局與提堡大學（University of 

  Tilburg）密切的合作開發的，透過「爭議路徑圖」(dispute roadmap)的設計，基於使用者

  作的選擇，引導使用者逐步了解所面臨爭端的各個法律層面。這一套軟體包括房屋、勞

http://www.rechtwijzer.nl/


  資、家事、消費者與行政等各法律項目。

11. 法律扶助的管道

（a）您的組織如何讓潛在的法律扶助申請者知道可以運用法律扶助的相關服務呢？

律師、調解人與法律扶助窗口，都被期待應告知當事人獲得法律扶助服務的可能性，以及

受扶助必須要具備的條件。法律扶助局的網址是www.rvr.org，同時還有上述“通往正義的

指

南”，網址是www.rechtwijzer.nl。

為了告知我們的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s）關於法扶的相關訊息，每年法律扶助局都會出

版上個年度的監察報告。

（b）在缺乏法律資源的地區，如何提供申請者法律扶助服務？

荷蘭是一個面積不大的國家，所以距離不會成為當事人難以獲得法律扶助服務的因素。

     在荷蘭我們擁有30個法律扶助窗口，重視透過電子化的方式提供法律扶助，他們也經營電 

     話客服中心（call-center）。

（c）您的機構會為法扶律師安排推廣計畫嗎？績效如何？

我們邀請新進簽約的律師與調解人參與一個介紹性質的講習會，在講習會中我們會向他

們 介紹申請法律扶助的標準程序。法律扶助局定期地向每位簽約律師發出電子時事通訊，

尤其是在與法律扶助相關的法律與程序進行修訂的時候。

12. 法律扶助律師

（a）招募法律扶助律師的來源為何？

法扶律師通常由荷蘭律師公會會員當中招募而來的。每位新加入的律師都會收到一封來自

法律扶助局的邀請函，告知其在法律扶助局登記的可能性。這些律師要登記與否皆出於自

願。

（b）相較於私人開業律師，法扶律師非常受到警方、檢方及法院的尊敬。他們都會提供讓法扶

     律師工作更順利的方便嗎？

法扶律師在司法體系內受到與私人開業律師相同的敬重。部份私人開業律師瞧不起法扶律 

師，因為他們所處理的案件以及所接觸的申請人所致。

並未提供其他的特別設施。

13. 品質保證 

（a）您的機構如何確保法律扶助律師的工作品質？

為了能夠接案，私人開業律師必須在法律扶助局登記在案，同時遵守法律扶助局的品質

規定。法律扶助局主要的要求，是律師事務所必須接受荷蘭律師公會的三年稽核，檢查事

務所在這段期間的實務經營水準是否達到公會訂定的標準。稽核由資深並且受過特別的稽

http://www.rechtwijzer.nl/
http://www.rvr.org/


核訓練的律師進行。如果稽核人（auditor）給予負面的評價，幾個月之後還有再一次稽核

的機會，如果第二次稽核結果同樣是負評，這一家律師事務所將不能再繼續執行法扶業

務。另外，獲得荷蘭Viadicte基金會所頒發的品質標章的律師也可以接辦法扶案件，他們有

接受Viadicte基金會同儕檢視的義務。

就辦理刑事、心智健康、移民與難民法等法律項目的案件而言，則需要符合額外的條件。這

些主要是關於律師是否接受過特別的訓練，律師必須具備適當的專業程度以及充足的實

務經驗。

我們透過對受扶助人進行問卷調查，了解他們對法律扶助櫃檯以及法扶律師的滿意度狀

況。

14. 對改革的參與

（a）您的機構是否以減少法律爭議的觀點，參與社會改革或司法改革運動？

是的。司法部於2008年發動了一項「互動計畫」（interactive project），召集到很多業務與法

律扶助工作或多或少有相關的單位。除了法律扶助局之外，尚有法律服務窗口（Legal 

Services Counters）、司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Judiciary）、保險公司、消費者團體、私人律

師、調解人以及科學家都受邀參與本計畫。這項計畫的參與者，已經提出許多同時達成改

善法律服務體系以及降低花費等目標的方法。

15. 挑戰

（a）您的機構在增進法律扶助服務時遭遇什麼困難和挑戰？

1.這個體系是平衡的。要維持這個平衡以及確保扶扶服務的高品質是一個挑戰，

2.推廣荷蘭民眾使用訟外糾紛解決途徑來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法律扶助局與“通往正義 

 的指南”的網站）。

3.降低法律扶助的使用。


